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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

执行期内采购协议续签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医保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医疗保障基金

中心、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、省医疗保障监测和电子结算中心，

各有关医疗机构、药品生产、经营流通（配送）企业：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

制度化开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号）精神，为确保我省集

中带量执行期内药品上一年协议期满后平稳有序衔接下一年度协

议期，现就我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执行期内采购协议续签工作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续签范围 

我省集中带量采购执行期内中选药品。 

二、续签协议采购量及协议期限 

（一）执行期为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国家、省际联盟、省级药

品集中带量采购项目，在上一年采购周期结束后，原则上按照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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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于该中选药品上年度约定采购量由医疗机构自行开展下一年度

采购协议续签工作。集采项目另有要求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下

一年度采购协议续签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鼓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实际使用需求，与生产企业协

商调增约定采购量。调增部分的约定采购量，需通过医疗机构、

生产企业、配送企业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确认。 

    （三）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，在确保

完成中选药品约定采购量和采购比例要求的前提下，剩余用量可

适量采购价格适宜的其他同通用名药品。采购比例按照各批次集

中带量采购项目落地文件要求执行。 

三、其他 

2024年7月首年协议到期的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项

目，以及后续其他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项目采购协议续签工作按照

本通知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

2024 年 8月 5日        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
